
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組織架構及人員配置圖


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危機預防與緊急應變計畫
93年11月訂定
                                                                        98年4月修訂
一、依據:

    內政部93年9月21日內授中社字第0930709790號函頒「內政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危機預防及緊急應變注意事項暨本家「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推動計畫」

二、計畫目標：
為建立本家危機預防機制及危機事件處理模式，確保家童及員工安全，降低損害並迅速復原，特訂定本計畫。

三、本計畫所稱危機事件，包括下列事件：
(一)天然災害：
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等天然災害。

(二)意外事件：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動物性傷害、傳染病、食（藥）物中毒、交通事故及其他意外性傷亡事件。

(三)公共安全事件：
火災、爆炸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及其他因公共設施產生之傷害。

(四)暴力衝突事件：
本機構內外之衝突、暴力或攻擊事件。

(五)其他緊急事件。
四、本家針對可能發生之危機事件，加強防範，採取下列預防措施：
(一)成立危機處理小組（如附件一），明確劃分工作權責，並由家主任擔任召集人。
(二)針對各種可能危機事件，訂定處理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並加強演練（如附件二）。
(三)隨時偵測發掘可能之危機，加強防範措施。
(四)定期辦理家童與員工防災之安全教育講習及演練，並作詳細紀錄。
(五)貫徹各項工作流程：
訂定各項工作正確流程，提供員工遵循執行，減少危機事件發生。
(六)建立緊急通報系統，並隨時更新資料。
(七)加強特殊個案及員工（如：曾有暴力衝突、酗酒等）之輔導，並製作完整輔導紀錄。
(八)定期辦理特殊個案研討，並製作詳實紀錄。
(九)建立家童互助及通報機制。
(十)強化安全防護措施，各項救援、防護及逃生設備應定期維修及更新。
(十一)建立機構發言人制度，加強與媒體之聯繫。
五、本家針對可能發生之危機事件，依下列原則訂定標準處理程序：
(一)啟動危機事件處理機制：
1.上班時間：
依本家訂定之危機事件處理流程辦理（圖一～一）。
2.非上班時間：
值日人員遇有危機事件發生時，應即依本家危機事件處理流程緊急調度指揮人員並妥適處理。
(二)現場緊急處理並通知家主任。
(三)依危機處理小組分工權責辦理：
1.報案：
視事件性質向上級單位或轄區派出所報案並配合採證。
2.緊急送醫救護。
3.通報：
通報家屬、上級單位及相關單位。
(四)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五)確定後續處理工作，並研擬善後計畫。
(六)由機構發言人適時對外說明。(發言人由秘書擔任)

(七)檢討及善後處理。
(八)建立完整處理紀錄。
六、為適時掌握危機事件，加速處理應變，依各級危機事件之輕重程度區分如下：
(一)甲級事件：
1.家童、員工因危機事件導致人員死亡。
2.家童、員工經醫師診斷罹患傳染病或疑似罹患傳染病致死。
3.家童、員工疑似群聚感染傳染病。
4.亟須上級單位或其他單位協助及研判可能引發媒體關注、社會關切之事件。
(二)乙級事件：
1.家童、員工因危機事件導致重傷或有死亡之虞。
2.家童、員工疑似罹患傳染病。
3.其他未達甲級事件程度，且本家無法即時處理之事件。
(三)丙級事件：
1.家童、員工因危機事件受傷。
2.其他未達乙級事件程度，且本家無法即時處理之事件。
七、本家發生危機事件時，應依下列時限及層級通報：
(一)甲級事件：
應於獲知事件十分鐘內先以口頭通報上級單位，並於三十分鐘內傳真危機事件通報單。
(二)乙級事件：
應於獲知事件一小時內先以口頭通報上級單位，並於三十分鐘內傳真危機事件通報單。
(三)丙級事件：
應於獲知事件二十四小時內，通報上級單位。
八、考核與獎懲： 

(一)本家應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各課室、保育人員相關預防措施執行績效。
(二)本注意事項執行績效，列為各課室、保育人員年度考績之參據。

附件一

本家危機事件處理流程


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危機管理計畫

九十一年元月制定      
九十三年五月第一次修正

九十五年三月第二次修訂

一、依據：
民國九十一年元月家務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辦理。
二、目的：
為加強機關人員了解危機、預防危機，及更有效管理已發生的危機，達到維護人身、公物之安全，並避免或減少財產之損失。

三、原則：
人命安全第一，財產物品次之。平時具備危機意識，遇事迅速臨機應變。

四、危機期間負責人：主任。
執行人員：危機處理小組。

五、本家危機處理做法：

(一)組織「危機處理小組」：
秘書、協辦政風人員、行政課課長、保育課課長、社工課課長、衛生保健課代理課長。由秘書擔任召集人，秘書擔任小組執行秘書。

(二)訓練「危機處理小組」成員：宣導危機處理種類及處理方式。

(三)設置與警察單位聯絡之負責人：協辦政風人員。

(四)設置與媒體記者聯絡之發言人：秘書。

(五)「危機處理小組組織章程」：如附件一。

(六)「值班室受理報案處理系統」：如附件二。

(七)「通報申訴流程」：如附件三。

(八)提供本家行政資源，開放辦公處所、活動中心，供會議或聯絡用。

(九)經常與社會衛生機構及社區資源團體建立良性互動關係。

(十)蒐集危機管理相關之書籍、文獻、資料供職員工參考。

(十一)聘僱具危機管理專長、經驗者，檢視危機處理程序及方式。

(十二)每年度舉辦危機管理宣導、講習、會議或演練。

六、本計畫呈請主任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通報申訴流程


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疑似傳染病群聚感染危機處理流程圖

94年3月訂定
98年2月修訂


	疫情通報專線：0800-024582


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危機事件處理注意事項
93年10月訂定

98年2月修訂 

一、車禍處理：

(一)接獲報告。 

(二)趕至現場、向本家危機處理小組通報、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三)蒐集證物、保持現場、送醫急救、報警備案。 

(四)妥為照顧、安撫情緒、慰問傷者。 

(五)協辦申請保險及達成和解。 

(六)作成紀錄，向主任報告處理經過、加強安全教育。

二、病患家童照顧：【循家童就醫及急診處理流程】 

(一)嚴重疾病：

1.由本家護士先行急救處理。 

2.通知119派救護車送醫，護士隨車護送。 

3.協助辦理診療及住院事宜、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安排特別看護妥善照料。 

4.協助辦理學生平安保險給付、視狀況申請救助。 

(二)一般疾病：
1.儘快送醫治療、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協助照料看護、協辦學生平安保險給付。（合於規定者） 

2.加強提醒家童注意保健。

三、鬥毆事件處理： 

(一)互毆： 
1.趕赴現場。

2.制止互毆。

3.送醫治療。

4.瞭解案情。

5.陳報主任。

6.處理和解。

7.追蹤輔導。

(二)群毆：

1.趕赴現場。（兩人以上）

2.制止暴力行為。

3.送醫治療。

4.瞭解案情。

5.陳報主任。

6.聯繫家長和解。

7.校外人士，送警處理。

8.追蹤輔導。

四、溺水事件處理： 

(一)接獲報告。 

(二)趕赴現場瞭解狀況。 

(三)安撫家童、請求就近醫療支援。 

(四)處理傷患、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五)傷者送醫：

1.予以慰問、安撫情緒。 

2.安排特別看護協助照顧。

3.申請學生平安保險。

(六)溺斃報案：

1.報警備案、陳報上級機關。

2.完成筆錄。

3.等待檢查官驗屍。

4.開具死亡證明書。

5.申請學生平安保險。

6.協助善後處理。

(七)完成紀錄備查(人、事、時、地、如何)。
五、食物中毒處理:

(一)發生食物中毒情形。 

(二)通知衛保課、家長或監護人。 

(三)送醫急救、殘餘食物送衛生單位檢驗。 

(四)紀錄備查。 

(五)請衛生單位檢查家內外餐飲。 

(六)加強衛生教育。 

六、意外傷亡處理：

(一)意外死亡：

1.報警及保持現場。 

2.通知家長或監護人、陳報上級機關。

3.安慰家屬、協助喪葬事宜。

4.申請救助辦理平安保險。

5.召開檢討會。

6.檢討安全措施。

7.安排同儕及保育員心理輔導。

8.加強安全教育。

(二)意外受傷：【循家童就醫及急診處理流程】

1.先行急救止血並送醫。 

2.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3.協助看護照顧及辦理平安保險。

4.加強安全教育宣導。

5.視狀況召開檢討會

6.防範再發生類似事件。

七、性侵害事件處理：

(一)安撫當事人。 

(二)依法通報、通知家長（監護人）；協助驗傷與採證，詢問與調查。

(三)實施心理輔導協助復原。 

(四)協助就醫。 

(五)追蹤輔導。 

八、急性運動傷害之處理：【循家童就醫及急診處理流程】

(一)停止運動。 

(二)彈性繃帶紮。 

(三)冰敷。 

(四)送醫。 

(五)復健。 

九、濫用藥物之處理：

(一)宣導毒品對身心之危害。 

(二)對家童時間與金錢加以管理。 

(三)提倡正當娛樂，加強生活教育。 

(四)對行為異常者查證防範。 

(五)發現施用毒品者追查來源。 

(六)濫用藥物已有毒癮者送醫勒戒。 

(七)施用藥物未成癮者加強輔導。 

(八)追蹤輔導。 

十、燙傷之急救：【循家童就醫及急診處理流程】

(一)保育員或發現者 

1.沖--流動冷水沖三十分鐘。

2.脫--於水中小心脫去衣服，帶傷者到安全有水之處所。

3.泡--在冷水中持續泡三十分鐘。

4.蓋--覆蓋毛巾不可塗任何東西。

5.送--儘快送醫治療。

(二)通知衛保課、聯絡家長或監護人、學校。 

(三)痊癒後申請保險金。 

(四)檢討原因加強安全教育。 

十一、精神疾病--憂鬱症及自殺事件：

(一)1.鼓勵說出感受。

　　2.談論自殺用意。

　　3.讓其情續宣洩。

(二)1.接納家童情緒並支持。

    2.激發其對生活之期望和就診動機。 

    3.解除生活壓力。

(三)自殺預防：

1.評估自殺意念及可能採取的方式。 

2.瞭解是否有自殺計劃及前史。 

3.強調親朋好友及保育員陪伴。 

4.安排室友（同儕）照看，並會知家長或監護人。 

5.鼓勵其接受專業人員之輔導。 

(四)自殺事件危機處理

1.送醫急救。 

2.建議精神科會診。 

3.聯絡家長及學校共同處理。 

4.作成紀錄，向上級機關報告處理經過。


































































































































內政部





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





秘書一人





主任一人





社會工作課





會計員





人事管理員





行政課





衛生保健課





保育課





3人





1人





1人





6人





2人





29人





掌理收容業務、兒童保護與出養、家庭調查、個案登記及管理。就學、就業、諮詢工作、社會聯繫及志願服務等事項。（課長一人、社會工作員二人）





兒童保育與生活輔導、心理輔導、課業輔導及提供文康、才藝等事項。（課長一人、輔導員三人、保育員十七人、書記八人）





保健、環境衛生與衛生教育、預防注射及醫療復健等事項。（護士二人）





研考、文書、檔案管理、印信、出納、庶務、採購、事務管理、財產管理、工友管理及其他不屬各課事項。（課長一人、課員四人、辦事員一人）





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危機事件





天然災害





公共安全事件





意外事件





其他緊急事件





暴力衝突事件





非上班時間，值日人員應即依本家危機事件處理流程緊急調度指揮人員並妥適處理





現場處理





啟動危機事件


處理機制





通知緊急連絡人


及機關首長





涉及刑事案件者保持現場完整





緊急送醫救護


(本家公務車或電119)





適當醫療處置





死亡





受傷





就醫





通報警察


單位進行


司法相驗





通報





上級單位





提供必要之協助





家屬





相關單位


1.火警、爆炸及食物中毒等事件，通報119或110處理；食物中毒事件，另通報衛生局等相關單位處理。


2.設備安全事件通報特約廠商處理





提供必要之協助及行政支援





向轄區派


出所報案





報案





現場採證





涉及刑案依法處理





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完整處理紀錄





事件檢討及善後處理





研擬善後計畫





發言人適時對外說明


























當事者提出申訴(書面及口頭)





專用申訴信箱





主 任 室





其他相關管道





正式申訴





非正式申訴





調查小組(提供申訴者申訴制度、流程及法律相關資訊)





接案(處理者對申訴案採一律回應原則)





了解與協調(處理者主導申訴者與被控者間)





達成


共識否





其他協助者及相關人士介入討論督導與協商





達成


共識否





否





是





結案





結案





是





否





正式申訴管道





案子


成立否





是否需


接受輔導





通知當事人及相關人士





結案





輔導或轉介





是





否





誣告





員工





比照人事政策處分





訓誡處分





家童





是否需


接受輔導





設發言人


一人





是





輔導或轉介





調查小組於規定日期內提出調查報告(給予處理方法及處分建議)





否





交由主任裁決懲處





通知被告及申訴者





執行處分





不服處分可再上訴





否





是















































































































































學校通報為疑似傳染病群聚感染個案





通報衛


生單位


2514113





家童不適送醫(衛生保健課)





經通報為疑似傳染病群聚感染個案





該家童進行檢查及住院





過濾與通報個案共同生活及接觸之家童及員工區分為密切接觸、間接接觸及完全無接觸個案區域





員工通報為疑似傳染病群聚感染個案(人事室)





通知學校依停課及居家隔離規定辦理





與通報個案同班之家童於本家內獨立生活空間隔離，並安排保育老師照顧，限制活動範圍





報告衛生單位請求專業防疫協助











隔離者安排於本家獨立生活空間(行政課)。


限制活動範圍(保育課)。





安排至醫院隔離病床進行「居家隔離」。





衛生局判斷本機構是否適合進行居住





是





否





配合隔離事項如「兒福機構居家隔離須知」





是否出現疑似症狀





依「疑似SARS症狀處理流程」程序處理





於通報個案證實非SARS個案或隔離10天後解除列管隔離





























































































































































































































































































































































































































































































































4

